附件
第三轮省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第二项

整改任务完成情况表
	整改任务
	第三轮省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第二项整改任务整改事项：自然保护地管理不力。《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在国土空间规划中统筹划定落实三条控制线的指导意见》明确，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保护地核心保护区原则上禁止人为活动，其他区域严格禁止开发性、生产性建设活动。督察发现，巴中市相关部门对自然保护地存在管理不到位的问题，违规开发建设屡禁不止。

	整改实施主体
	市林业局牵头；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生态环境局，各县（区）党委和政府，文旅示范区党工委和管委会

	整改目标
	强化自然保护地监管，健全自然保护地长效监管机制。

	整改时限
	2026年6月

	整改措施
	1.常态化开展自然保护地监督管理，将生态环境问题排查整治工作纳入林长巡林重点任务清单。

2.开展建设项目进入自然保护地年度行政许可、行政审批现场“交底”和实地监督检查，健全自然保护地长效监管制度。

3.2025年12月底前，将全市生态保护红线矢量数据纳入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管理，适时更新生态保护红线成果，实现生态保护红线动态管控与长效监管目标。

4.持续开展“绿盾”专项行动和国省下发遥感监测疑似生态破坏问题线索核查工作，强力推动核查发现问题整改。

	整改主要工作及成效
	1.2025年4月，巴中市林业局印发了《关于进一步规范自然保护地内建设项目全过程监管的通知》（巴林函﹝2025﹞28号），2025年11月，巴中市林业局、市生态环境局、市文广体旅局联合印发《关于规范自然保护地内旅游活动的通知》（巴林﹝2025﹞83号），进一步规范了自然保护地内旅游活动管理。2025年4月，巴中市林长制办公室关于印发《2025年林长巡林重点任务清单和重点问题清单》的通知（巴林长办发﹝2025﹞2号），将生态环境问题排查整治工作纳入林长巡林重点任务清单，拓宽了自然保护地监管渠道。

2.开展建设项目进入自然保护地2025年度行政许可、行政审批“双随机一公开”检查，对2025年省、市审批项目全部进行了现场“交底”。

3.按照部省要求，我市系统依托“云平台+大数据”技术搭建三大核心模块，配套12项制度规范，整合10余类空间数据、20余项专项规划数据形成全域数据库，其中生态保护红线作为国土空间规划“三区三线”的核心管控数据，首先纳入了“一张图”管控，目前已经向上接入部省、横向联通20余个市级部门，“多规合一”协同治理成效初显。

4.组织开展2025年“绿盾”行动，完成57个国、省下发生态保护红线和自然保护地、秦岭地区疑似生态破坏问题线索核查上报，进一步压紧压实自然保护地监管工作。




